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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介绍《施政报告》相

关政策措施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015 年 2 月 2日（星期一）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二月二日）在立法会财经

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介绍《施政报告》内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各位议员： 

 

  今日我很高兴出席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向大家简介财经事务及库

务局来年的主要工作。 

 

  现时的外围情况，美国与欧洲、日本的经济情况及货币政策走向分歧，

加上俄罗斯及希腊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及政局前景不明朗，为环球金融市场

环境增添不明朗因素。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金融体系评估中肯定香港金融体系承

受冲击的能力，但我们绝不会松懈。我们会继续密切监察金融市场的发展，

并于有需要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 

 

  在推动市场发展方面，我们和业界一直紧密协作，推动市场发展，改

善市场质素，并在金融稳定和市场发展中取得平衡。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环球离岸人民币

业务枢纽的角色。沪港通于去年十一月正式启动，不但促进双方股票市场

互相开放，也有助内地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巩

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达致互惠

互利。我们会与中央有关部委商讨扩展及优化互联互通，包括研究深港通。 

 

  为使香港的基金管理平台更多元化，强化亚洲领先资产管理中心的地

位，我们建议引入以公司形式成立开放式基金的新结构，便利更多基金于

香港注册。我们也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将离岸基金

利得税的豁免扩大至私募基金，吸引该类基金更多利用本港资产管理、投

资、顾问及其他相关专业服务。另外，去年财政预算案建议的宽免交易所

买卖基金（即 ETF）转让印花税，相关条例草案将于后日（二月四日）恢

复二读辩论。法例通过后，有关宽免便可以在刊宪当日正式生效，有助促

进香港发展 ETF 的开发、管理和交易活动。 



 

  产品和服务多元化方面，我们正研究如何吸引跨国和内地企业在香港

成立企业财资中心，为金融和专业服务开拓商机。我们亦会继续推动债券

市场发展，利便债券发行者在港发债融资。 

 

  就着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我们致力推动在本港引入无纸证券市场制

度，以提升本港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及加强企业管治。多谢法案委员会主

席及委员支持，有关无纸证券市场制度的法案审议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将

安排条例草案恢复二读。 

 

  我们也即将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以赋权金管局监管储值支付

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统，提高用户对这些产品及服务的接受程度和信心。 

 

  提升市场质素、加强投资者信心，以及落实国际监管要求也是本局的

重要工作。 

 

  我们已展开优化公司破产法例的工作，以期精简和理顺公司清盘程

序，并加强对债权人的保障。此外，我们已完成检讨《破产条例》下的潜

逃者规管制度，希望可在本立法年度内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条例草案。 

 

  保险业监管方面，我们已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成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

（保监局）的草案，希望能于今年年中通过条例草案，并随后筹备成立保

监局。有关改革旨在使本港保险业的规管体制与国际做法看齐、促进行业

的稳健增长及为保单持有人提供更佳保障。 

 

  同时，我们正订立风险为本资本制度，使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与其所

承受风险相称，以及令相关的规管架构与国际要求看齐。我们已就拟议的

框架在去年进行了咨询，并会在今年就建议的影响进行量化研究，然后就

具体规则再进行另一轮咨询。 

 

  就着二十国集团承诺的措施，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关

于建立一套适用于香港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的立法建议，并正为此进

行第二阶段公众咨询。我们也为香港的场外衍生工具市场设立了监管框

架，以实施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强制性汇报、结算及交易，并为配合实施

这些责任引入备存纪录责任。 

 

  银行监管方面，香港会继续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建议的时间表，就实施

第二阶段《巴塞尔协定三》，制订促进银行体系稳定的要求。我们已于今



年一月实施有关流动性标准和缓冲资本要求，以及落实相关的披露要求。 

 

  因应国际间核数师监管工作须由独立于审计业的机构监察的趋势，政

府一直与财务汇报局及香港会计师公会商讨，研究如何使香港的监管制度

更独立。我们在去年已就优化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制度的建议咨询公众，

现正制订详细的立法建议。 

 

  强积金方面，我们和积金局正积极跟进多项措施以提高市场透明度、

促进市场竞争及优化制度。来年的重点工作，包括推出「核心基金」作为

强积金预设基金，以回应「收费高、选择难」的问题。 

 

  在国际税务合作方面，香港会继续努力与其他贸易伙伴商讨签订「全

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以扩展香港的网络。因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就税务事宜自动交换金融帐户资料提出的新国际标准，我们在去年十一月

曾向事务委员会汇报有关事宜。我们现时的目标是于二零一五年订出具体

的立法建议，并在二零一六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条例。 

 

  金融服务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占本地产值六分之一，并为各阶

层的劳工创造超过二十三万个职位。香港要充分利用优势，发展更多新业

务，并进一步提升金融基建及市场质素；同时，我们要把握「一国两制」

下的机遇，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的整体竞争力。 

 

  多谢各位委员，现在我乐意回答委员的问题。 

 

 

完 


